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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1 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建構都市發展藍圖，提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在具體施政作為上，首先以國土計畫建

立臺南市各區的發展定位，透過都市計畫規劃都市土地的發展藍圖，輔以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及制度，確保生態永續，並兼顧都市建設的品質，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加速復甦都市機能，

以城鄉風貌與社區空間營造改善都市環境品質，以土地使用管制維護都市品質，此外，更以

都市計畫資訊的提供，協助公私部門各項建設，均能在都市計畫指導下逐步完成，並引導都

市發展朝向永續都市方向邁進。 

以「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思維持續推動臺南市都市發展，將本市定位為「文化首都」

、「觀光樂園」、「科技新城」與「低碳城市」之永續城市，並配合本府實踐五大施政願景(「

文化首府」、「產經重鎮」、「智慧新都」、「創生城鄉」、「希望家園」) 及「臺南標竿計畫」之

城鄉新興力，將「做得更好、過得更好」化為實際作為，由市府團隊合作共同打造臺南成為

一個具有在地特色又有國際競爭力之宜居城市。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健全區域發展規劃及審議：（業務成果面向）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及臺南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逐年推動各行政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引

導空間有次序發展，預計 111 年辦理學甲區及大新營地區委辦案。 

（二）健全並推動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審議業務，預計召開 2 次專責審議小組會議，並依照

案件進度不定期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二、推動都市規劃及通盤檢討，促進土地合理開發利用：（業務成果面向） 

（一）推動都委會審議業務，預計召開 9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並配合各都市計畫案進度

不定期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二）都市計畫圖重製及通盤檢討： 

1. 賡續推動以前年度已辦理之新營、新化、麻豆交流道、南鯤鯓、新營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高鐵特定區、歸仁及安定等地區通盤檢討案進行內政部都委會審議；西港、

安南區細計、南區細計等地區通盤檢討案、官田及官田（隆田地區）及新市等重製

案進行本市都委會審議。 

2.大內、七股、曾文水庫特定區、新市等地區通盤檢討案、白河等地區都市計畫圖重

製辦理公開展覽及審議作業。 

（三）專案性通盤檢討： 

1.配合中央政策持續辦理全市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無使用需求的

市場、機關、學校、停車場用地等)，解編非必要的公共設施，以維護民眾權益。 

2.原市都市計畫區邊界都市計畫調整通盤檢討作業。 

（四）擬定都市計畫： 

1.擬定新市農（附）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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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定南科特定區I區細部計畫。 

3.擬定南科特定區A、B、C、D、E、N、O區細部計畫。 

（五）配合重大建設需要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1.配合台鐵局賡續推動車站專用區都市計畫及配合鐵路地下化辦理兩側地區都市空間

及道路系統整合規劃案。 

2.配合南臺南副都心區徵一期，賡續啟動二期整體規劃作業。 

3.配合南科地區發展，提升周邊生活機能，辦理南科三期擴編計畫檢討及開發。 

4.因應和緯路延伸段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活化利用中西區學產地等公有土地，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 

5.配合北外環道路第四期工程變更都市計畫案。 

三、資訊系統E化，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一）都市計畫資訊系統架構整合。賡續推動都市計畫內建築線指示（定）案件紙本數化暨

都市計畫管理系統資訊化建置作業，目標將案件數化掃描建檔，其數量依當年申請及

核定為主。 

（二）配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辦理樁位測定管理及配合地籍重測作業，辦理都市計畫樁位清

理補建作業，目標將案件數化掃描建檔，其數量依當年申請及核定為主。 

（三）賡續配合本府線上申辦整合系統推動線上申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強化便民

服務，並提高行政效能，目標約有60%民眾可受惠線上領件服務。 

（四）推動臺南市 1/1000 數值地形圖測製及監審，作為都市計畫法定通盤檢討底圖，及提供

本府相關機關使用。 

四、配合中央政策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計畫」，以均衡地方發展，並提供優質生活環

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針對本市轄內核心城鎮空間提出 111 年度改造計畫，並協助各提案單位提案。 

（二）辦理 111 年度城鎮風貌建設工程計畫案件之執行與控管事項，預計完成 6 件提案計畫

執行與控管。 

（三）持續推動本市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強化行政人員、協力團隊專業能力及在地社區居

民理念之提升，並以專業的建議及規劃思考方向提供市府主辦之公共工程及景觀改善

、城鎮風貌等業務，在公共工程從規劃到執行過程中，使其能與環境景觀協調融合，

有效輔導本市環境優質化。 

（四）推動好望角、綠社區培力、臺南築角創意營造、城鎮核心環境美質改造等專案計畫，

至少完成 15 處環境改造工程，以綠美化及具視覺穿透性之手法，以改善都市環境景

觀，提供作為民眾活動、休憩之開放空間。 

五、配合都市計畫，新訂或修訂各計畫區都市設計準則及全市性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並至少

召開 12 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及 6 次幹事會，要求公私部門各項建設均能符合生態、

環保、永續發展之規定，透過都市設計審議機制，有效提升都市環境品質與景觀風貌。

（業務成果面向） 

六、加速都市更新，復甦城市機能：（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民間自力更新補助申請，鼓勵自辦更新案件，協助有意參與都市更新的社區提案

，檢視申請條件與撰寫申請補助計畫書，為民眾解決諸多疑義與申請阻礙，改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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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 

（二）推動平實營區及精忠二村、二空新村、大鵬五村、自強新村、九六新村、中興新城等

眷、營改土地之都市更新開發，辦理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辦理招商及

公開徵選實施者作業，並提升民間參與誘因，重塑都市空間景觀，創造更優質的生活

環境。 

（三）配合中央政策推廣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辦理宣導、教育訓練並協助民眾提案申請

危老重建計畫，俾利改善都市安全與市民居住環境。 

七、健全住宅市場，落實弱勢照顧住宅補貼：（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整合住宅補貼購置住宅貸款、租屋補貼、修繕住宅貸款。於 111 年底前該年度申

請案件審查完成 100%，以協助民眾解決居住問題及提高居住品質。 

（二）包租代管計畫持續執行(第三期計畫自 110 年 9 月份開辦，計畫戶數 1,600 戶)，照顧弱

勢族群租屋需求，兼具健全租賃市場，並藉此政府降低興建社會住宅之財務壓力，同

時也活化空屋利用，達到多贏局面。 

（三）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持續規劃與推動，並自 110 年起陸續動工(如小東路北側公營住

宅案於 110 年 7 月動工)，以滿足本市青年及弱勢族群居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 

八、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強化同仁終身學習觀念，提升參與學習意願，增進新知能。職員均應每年學習時數達20

小時，其中必須完成當成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10小時課程，並以

數位學習為優先。 

九、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年度歲出分配預算，撙節各項支出，並提高歲入及歲出預算執行效率，每年歲

入及歲出預算執行率達90%。同時參考前一年度決算情形，確實檢討已過時或不具效益

之計畫。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區域規劃業

務－區域行

政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辦理學甲區及大新營地區（新營、鹽水、柳

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引導空間健全發展

。 

中央：1,800 

本府：2,700 

合計：4,500 

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審

議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

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審作業

要點」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下授審

議案件。 

中央：0 

本府：180 

合計：180 

區域規劃業

務－綜合規

劃 

都市計畫圖重製及通盤

檢討 

一、賡續推動以前年度已辦理之安定、安南

區細計、南區細計等地區通盤檢討案進

行，以及原市都市計畫區邊界調整案。 

二、配合中央政策進度持續辦理全市性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中央：0 

本府：3,898 

合計：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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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三、辦理新市都市計畫重製通盤檢討案公開

展覽作業。 

都市計畫擬定及個案變

更 

一、賡續推動南科特定區周邊地區擬定細部

計畫及南科三期擴編計畫。 

二、因應本市重大建設需要辦理南台南站副

都心暫予保留地區變更案都市計畫變更

、賡續推動車站專用區都市計畫及配合

鐵路地下化辦理兩側地區都市空間及道

路系統整合規劃案。 

三、因應和緯路延伸段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

，活化利用中西區學產地等公有土地，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四、配合北外環道路第四期工程變更都市計

畫案。 

中央：0 

本府：2,720 

合計：2,720 

都市規劃業

務－都市行

政 

都市計畫圖重製及通盤

檢討 

一、賡續推動以前年度已辦理之新營、新化

、麻豆交流道、南鯤鯓、新營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高鐵特定區及歸仁等地區通

盤檢討案進行內政部都委會審議；西港

等地區通盤檢討案、官田及官田（隆田

地區）等重製案進行本市都委會審議。 

二、大內、七股、曾文水庫特定區等地區通

盤檢討案、白河等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

辦理公開展覽及審議作業。 

中央：0 

本府：8,940 

合計：8,940 

都市規劃業

務－都市計

畫管理 

辦理都市計畫資訊系統

建置、更新、維護及都

市計畫樁位測定、埋樁

、管理等相關工作 

一、辦理都市計畫資訊系統建置、資料庫更

新、維護經費及都市計畫樁位測定、

埋樁、管理(安平區等6區)相關工作。 

二、110年度地籍圖重測區都市計畫樁位清理

補建及都市計畫檢討及變更之樁位測

定(新營區等28區)。 

三、111年度地籍圖重測區都市計畫樁位清理

補建及都市計畫檢討及變更之樁位測

定經費(新營區等28區) 。 

四、110年度臺南市都市發展圖資及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核發系統等修正擴充。  

中央：0 

本府：9,572 

合計：9,572 

都市開發業

務－開發行

政 

賡續辦理景觀風貌營造

，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一、 辦理環境景觀總顧問案件。 

二、 協助本市 111 年度城鎮風貌建設工程計

畫案件之執行與控管事項，以專業的建

議及規劃思考方向提供市府主辦之公共

工程及景觀改善、城鎮風貌等業務，有

效輔導本市環境優質化。 

中央：4,770 

本府：1,630 

合計：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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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辦理社區空間環境營造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及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辦理臺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經費。 

中央：7,110 

本府：1,890 

合計：9,000 

都市開發業

務－都市設

計 

都市設計審議 研訂都市設計準則及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並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要求公私部門各項建設

均能符合生態、環保、永續發展之規定，以

全面提升都市環境景觀之品質。 

中央：0 

本府：270 

合計：270 

綠社區培力計畫 辦理「綠社區培力計畫」，透過課程培訓、

社區環境改造工程實作輔導，激發社區自主

性及自發性，促成「由下而上」之社區營造

參與機制，並朝向生態、環保、綠社區邁進

。 

中央：7,200 

本府：1,800 

合計：9,000 

都市開發業

務－社區發

展 

110年度住宅補貼計畫 配合中央政策，依經濟弱勢身分、家庭人口

數及地區租金水準採分區分級補貼制度，以

落實弱勢族群的照顧，使租金補貼更趨公正

合理。 

中央：338,174 

本府：0 

合計：338,174 

第二期包租代管委託服

務計畫 

透過稅優及相關費用補助等誘因吸引民間空

屋加入本計畫，由租賃業者進行包租或代租

，媒合出租予一定所得以下有租屋需求之民

眾，具備弱勢戶身分者另享有租金補助，除

可減輕地方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財政負擔

並協助民眾租屋外，亦可降低空屋率及促進

租屋市場健全發展。 

中央：74,658 

本府：0 

合計：74,658 

建築及設備 賡續辦理景觀風貌營造

，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辦理本市城鎮風貌建設工程相關案件之提案

、執行與控管及後續管理維護計畫。 

中央：95,200 

本府：23,800 

合計：119,000 

都市景觀專案計畫 辦理「好望角專案計畫」等都市景觀計畫，

透過計畫審核、經費補助、成果考核機制，

輔導各單位改善都市景觀，營造高品質生活

環境。 

中央：0 

本府：4,000 

合計：4,000 

都市發展更

新基金－都

市更新發展

計畫 

社區空間環境營造計畫 補助社區等相關民間團體辦理臺南築角及駐

村營造等社區空間環境營造計畫。 

中央：0 

本府：7,957 

合計：7,95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

畫 

研擬本市景觀發展政策，盤點景觀資源做為

城鎮風貌計畫策略方針，以提升都市景觀品

質，促進城鄉生態永續發展。 

中央：0 

本府：5,000 

合計：5,000 

111年度城鎮核心風貌改

造計畫 

為本市提昇城鎮美學與優質化環境品質以啟

示範之效。 

中央：0 

本府：25,000 

合計：25,000 

111年度(臺南市1/1000數

值地形圖)成果品質測製

辦理「111年度臺南市1/1000數值地形圖（東

區、北區、南區、中西區、安南區、安平區

中央：0 

本府：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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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及監審案 ）成果品質測製及監審案。 合計：25,200 

臺南市都市開發審議無

紙化系統建置及無紙化

會議設備採購 

辦理臺南市都市開發審議無紙化系統建置及

會議設備採購，預計建置兩項系統及相關設

備，包含無紙化會議系統及都市設計審議無

紙化系統，可節省列印會議資料的支出並避

免紙張浪費。 

中央：0 

本府：5,150 

合計：5,150 

第三期包租代管委託服

務計畫 

透過稅優及相關費用補助等誘因吸引民間空

屋加入本計畫，由租賃業者進行包租或代租

，媒合出租予一定所得以下有租屋需求之民

眾，具備弱勢戶身分者另享有租金補助，除

可減輕地方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財政負擔

並協助民眾租屋外，亦可降低空屋率及促進

租屋市場健全發展。 

中央：62,000 

本府：0 

合計：62,000 

小東路北側公營住宅興

建工程 

本案為臺南市首案直接興建之只租不售社會

住宅，預計可取得379戶，可照顧弱勢及青年

族群租屋、實現居住正義。 

中央：0 

本府：257,577 

合計：257,577 

 

總計 

中央：590,912 

本府：387,284 

合計：978,196 

 

 

 
 


